
附件一： 

臺北醫學大學招生考試報名費退款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號 ) 
 

招 生 類 別 114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入學 

虛 擬 帳 號 5 0 6 0 －           

退 費 原 因 

□低收入戶：請核退款新臺幣      元整 

□中低收入戶：請核退款新臺幣      元整 

□溢繳報名費：請核退款新臺幣      元整 

□已繳費，但未完成報名手續：請核退款新臺幣      元整 

□其它：請核退款新臺幣      元整，說明：                                                         

說 明 

1.合乎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者請檢具相關資料，可退全額報名費(不含郵資)。 

2.溢繳報名費：指不確定轉帳是否成功，又再次重覆繳費者。 

3.在報名期間內已繳費，但未完成報名手續，可退半額報名費。 

4.其它因素，請簡述說明。 

※請檢附轉帳存根證明憑據(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網路銀行轉帳證明或該筆轉帳錯誤之存簿

影本)，另填妥下表之匯款帳戶表一張，以便退款核定後匯入指定銀行。 

檢 附 證 明 
 轉 帳 證 明 單    張 

匯款帳戶登記表    張 

申請人簽章：           

臺北醫學大學退款匯款帳戶登記表 

茲同意臺北醫學大學將退費款項匯入以下帳號 

登記者戶名 

(須考生本人) 
 

金 融 機 構            銀行          分行 

銀 行 代 號  通匯代號  

帳 號               

簽 章  

日 期  

備註：1.限用本人帳戶。2.附存摺封面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3.代扣匯款手續費 10元(不接受現金)。 (永豐銀行

帳戶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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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報考臺北醫學大學 114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特殊需求 

(身心障礙、行動不便或突遭重大災害)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 男     □ 女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市話)  行動電話  

緊急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考生應考申請之服務項目： 

項  目 考生自填之申請項目 核定結果 

提早入場 
□ 需要 (考試前五分鐘提早入座) 

□ 不需要 

□ 同意    

□ 不同意 

坐輪椅應試 □ 需要 (試場安排在有電梯之試場) 
□ 同意 

□ 不同意 

個人攜帶輔具 □ 輪椅  其他(請說明)：                   
□ 同意    

□ 不同意 

其他特殊需求 □ 其他(請說明)：                   
□ 同意    

□ 不同意 

另設特殊試場 
□ 需要 

□ 不需要 

□ 同意    

□ 不同意 

備      註  

 

1. 考生申請應考服務者(如輪椅應試、提早入座等)，須繳交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惟經本招

生委員會要求應檢具正本或相關證明者，考生仍須繳交。 

2. 本表填妥後，務必於報名期間內以 E-mail 專函提出申請(w1j910126@tmu.edu.tw)，俾便提供必

要服務。 

3. 於考試前因突發傷病申請應考服務之考生，僅提供行動及輔具等試場服務，不延長時間，申請

表件最遲於考試前二日 E-mail 本校教務處招生組。(w1j910126@tmu.edu.tw) 

4. 對於考生所申請填寫本表之服務項目，須經本招生委員會審核確定，始可辦理。 

5. 若有問題洽詢電話/E-mail：(02) 2736-1661分機 2141； w1j910126@tmu.edu.tw。 

 

考生親自簽名：                     (無法親自簽名者由其監護人代簽並註明原因)  

mailto:w1j910126@tmu.edu.tw
mailto:w1j910126@tmu.edu.tw
mailto:w1j910126@tmu.edu.tw


附件三： 

臺北醫學大學博士班研究計畫撰寫內容參考格式 

 

一、 中文摘要 (一頁) 

二、 英文摘要 (一頁) 

三、 研究計畫內容 

1. 研究特定目標 (最多一頁) 

2. 背景 (最多三頁) 

3. 初步結果 (最多三頁) 

4. 材料與方法 (包括實驗方法及進行步驟；最多五頁) 

5. 預期結果 (最多二頁) 

6. 可能遭遇的困難 (最多二頁) 

7. 參考文獻 (最多五十篇) 

 

 

 

 

 

 

 

 

 

  



附件四： 

臺北醫學大學 114 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入學考生工作年資證明 

★若公司有正式格式表單，可直接申請提供。 

報 考 系 所 

學 位 學 程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服 務 部 門  

職 稱  

到 /離職年月日 到職日:    年   月  日至 
離職日：   年    月    日 

迄今仍在職 

服 務 年 資 

請計算至 114.01.31止 
 

備 註 
本單位保證上列各欄所填均屬事實，如有不實或偽造，願負一

切有關法律之責任，概無異議。 

服 

務

單

位 

機關名稱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關防或機關印信戳記處 

（科部等非主官單位戳記不予採認） 

 
每張限填一公司或機關，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臺北醫學大學境外學歷切結書 

考 生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 居 留 證 號 ) 
 

聯 絡 電 話   

本人參加 114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入學考試，持以下勾選之境外學歷證件報考，請准予先
行以境外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報考，並保證於錄取後報到時繳交下列資料，若未如期繳交
或經查證不符合貴校報考條件，本人自願放棄入學資格，絕無異議。 

□持符合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學歷報考者須
繳交 

1.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2.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單。 

3.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一份。 

(原文之學歷證件非中文或英文者，需另繳交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中文或英文翻譯本) 

□持符合教育部「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香港或澳門學歷報考者須繳交 

1.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學歷證件(外文應附中譯本)。 

2.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歷年成績證明(外文應附中譯本)。 

3.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出入境紀錄證明。 

□持符合教育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之大陸地區學歷報考者須繳交 

1. 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學歷證件【畢業證(明)書或肄業證(明)書】及公證書影本；必要時，另

應檢附歷年成績證明。 

2. 前項公證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與大陸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

件影本。 

3. 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此致 

 

臺北醫學大學招生委員會  

 
切結人簽章：                              

切 結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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